附件2
福建省边海电磁频谱管控应用能力研究服务采购内容及要求


1、 技术标准与要求
	一、名称及预算

	1.名称：福建省边海电磁频谱管控应用能力研究服务。
2.限价：最高限价为人民币14.85万元(包括但不限于：研究费用、专家费、调研差旅费、资料费、项目验收费、税费等)，凡超出最高限价的，一律视为无效响应。
响应报价应为人民币含税包干价，包括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除成交金额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工作目标
	在高质量完成专题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提出加强现有边海无线电监测设备设施使用建议，进一步发挥现有设备系统的能力和监测数据分析能力，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国防建设更好的发挥作用。同时，根据福建省无线电管理规划，提出对现有设备设施、一体化应用功能提升和完善的策略意见。

	三、服务内容
	一、基本要求
福建省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指出，我省边海区域无线电技术设施建设有待完善，设施能力需进一步提升。面对当前日益复杂局势，在充分利用我省现有设备设施的基础上，以无线电管理需求和无线电相关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结合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数字福建总体布局，充分运用和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势，加快推进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高质量建设，实现进一步提升无线电管理现代化治理效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
为进一步突出福建省沿海沿边区位特点，提升福建省边海电磁环境感知能力，加强辖区频谱管控能力，提高对现有边海无线电监测设备设施应用水平，发挥好已建成无线电监测设备性能，组织开展本课题项目研究工作。通过开展专题研究，摸清我省边海无线电监测系统能力水平，为更好服务“三管理、三服务、一突出”中心工作，提出未来提升福建省边海电磁环境感知能力，加强辖区频谱管控能力的意见建议，为后续无线电基础设施建设和无线电管理一体化功能建设提出可行性建议。
二、具体要求：
1、研究内容方面，针对福建省现有已建成边海监测站点的系统功能的应用开展深入研究，对监测数据进行融合分析，课题成果能够支撑后续通过无线电监测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升福建省边海电磁环境感知能力和辖区频谱管控能力的深入开展。
2、坚持调查研究与对策研究相结合，注重针对性和实用性，力求创新性和前瞻性，在深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无线电管理应对策略和创新性、方向性的决策咨询意见，形成专题研究报告。专题研究报告要数据详实、分析充分、结论清晰，指导性强。
3、围绕福建省无线电管理中的边海电磁频谱管控能力提升中重点、难点问题，通过市场调研和行业调研，研讨会等形式构建桥梁纽带，探索创新工作机制。


	四、服务要求

	1.供应商能够针对本项目组建专门的研究团队。
2.供应商熟悉无线电管理有关要求，具备相关技术能力。
3.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分包或拆包，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的要求提供完整的服务。
4.供应商在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调查材料，应整理成册归档，以便采购人调阅。
5.供应商对执行本项目过程中知悉的涉密信息严加保密，不得将其知悉的秘密和采购人提供的资料对外泄露。

	五、项目成果要求

	1.成果构成
形成符合要求的福建省边海电磁频谱管控应用能力研究报告并通过专家评审。
2.成果规范
文本文件必须做到清晰、完整、准确。提交的正式工作成果须加注采购人名称、供应商名称。
3.成果格式
全部成果均应制作计算机数据文件，电子文本文件采用wps格式文件，图形文件采用JPG格式文件，汇报演示文件采用PPT格式，提供研究报告文稿的书面装订文本2份和电子文本1份。
4、研究成果归福建省无线电监测站所有。文字责任由课题承担单位负责。

	六、附则

	1.公开展示的限制
[bookmark: _GoBack]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采购人同意都无权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公开展示研究成果。
2.解释权
本需求书解释权归采购人所有。



2、 主要商务要求
（1） 标的提供的时间
签订合同后至2024年10月31日。
（2） 验收要求
1、供应商应保质保量按时按约完成项目合同规定的各项工作，并于项目结题时按要求如实填写项目验收报告书。
2、相关佐证材料应随项目验收报告书一起递交。调查报告等材料应实事求是，能与佐证材料互相印证，切勿夸大或遗漏。
3、采购人将组织专家组进行验收评估，验收相关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对验收评估通过的项目，采购人将按照合同如期支付尾款。
4、对验收未通过的项目，将按合同约定要求供应商限期整改。对无法整改或整改后仍未达到合同要求的项目，将按验收不通过处罚，具体措施以合同规定为准。
（3） 付款方式
1期：支付比例80%，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合同，采购人交付经专家评审通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向采购人提供相应的发票及支付文件后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80%的合同款；
2期：支付比例20%，供应商根据评审意见完成整改（如有）提交最终课题研究报告，依照项目档案管理相关要求做好项目档案整理交付采购人，并向采购人提供相应的发票及支付文件后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20%的合同款。
（4）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

